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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1/2021_2022__E5_9B_9B_

E5_B7_9D_E9_9F_B3_E4_c65_101421.htm 四川音乐学院07年艺

术类招生简章(省外) 一、学院简介 四川音乐学院是中国西南

地区唯一的一所专业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施完

善、教学成果显著的多学科、多层次的高等音乐艺术院校。 

学院创建于1939年,分别设有校本部(成都市新南门外)和新都

校区(新都新城区蜀龙路)两个校区，下设有作曲、钢琴、管

弦、现代器乐、声乐、民乐、音乐学、音乐教育、舞蹈、戏

剧、传播艺术、戏剧影视文学、歌剧与艺术管理、数字艺术

等14个系和成人教育中心、附中及成都美术学院、国际演艺

学院、通俗音乐学院等19个专业教学部门以及1所经教育部批

准的“独立学院”绵阳艺术学院，近100个专业方向(详见招

生简章“招生专业”部分)。学院拥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

的音乐学和美术学各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首批获得了经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艺术硕士(MFA)授予权；作曲与作

曲技术理论、键盘乐器演奏被确定为省级重点学科；作曲主

科、钢琴主科、高师声乐和弦乐艺术等被确定为省级重点课

程。各专业学制为硕士研究生2-3年，本科4-5年，专科3年，

附中3-6年。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大批学识广博、经验

丰富、技艺精湛、蜚声乐坛的教授、专家、学者，其中四川

省学术(技术)带头人5人，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400余人。 学

院图书馆藏有71万多册图书和46000多件音像资料，是我国西

南地区音乐文献收藏最多的高校图书馆。学院各专业乐器齐

备，其中钢琴有1000余台，演奏平台琴20多台。学院成立有



“交响乐团”、“爱乐乐团”、“管乐团”、“民族管弦乐

团”和“大学生合唱团”、“附中女子合唱团”等多个音乐

艺术表演团体。学院师生的艺术实践非常活跃，已举行了800

余场高水平音乐会。学院建立了较完善的校园计算机网络系

统，拥有先进的多媒体教室和电脑教室。 60多年来，学院以

其优良的学风和高水平的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了1万余名各类

专业人才，为祖国的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为繁荣我国的文艺

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国内各类重

大比赛中学院先后有2300余人次获得各种名次和奖项，其中

获国际奖190余项。特别突出的是：在1981年全国首届交响音

乐评奖中，有四部作品获奖；1983年全国首届民族器乐作品

评奖中，有三部作品分获一、二等奖；1994年在北京举行的

首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中，附中学生陈萨和吴驰分获少

年组第一名和第三名；1996年在荷兰举行的“李斯特国际钢

琴比赛”中，附中学生吴驰由文化部选派参赛荣获第三名(第

二名空缺)；2000年10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14届肖邦国际

钢琴比赛”中，我院学生李云迪战胜了25个国家的98名选手

后，获得第一名，陈萨获第四名，这是我国钢琴选手在世界

钢琴大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2003年12月，在广州举行的第

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声乐大赛中，青年教师唐竹雅

荣获铜奖；2004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第四届中国音乐“金

钟奖”全国声乐大赛中，青年教师谭学胜、张怡双双荣获银

奖；2005年12月我院选手文薇在“第九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

琴赛”获得第三名；2006年10月，我院学子宁峰在意大利举

行的第51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

夺得本次大赛的第一名和其它两个奖项，为川音，为四川，



为中国赢得了殊荣，这是我院小提琴专业迄今为止在世界重

大国际比赛上取得的最好成绩。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

鹏、李岚清、曾培炎、周永康等曾先后来校视察，观看我院

师生的表演，并与院领导和师生们联欢、合影。 近年来，学

院先后与国外30多个音乐艺术院校、艺术团体建立了友好合

作交流关系，并邀请外国专家400余人次到校演出、教学，派

出300余人次师生到国外访问、演出和交流。 学院正在为创建

综合性的“四川音乐艺术大学”而努力奋斗，力求形成规模

、特色、效益与名望的更大优势，为祖国培养出更多艺双馨

的艺术人才。 二、培养目标 培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的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艺术人才，各专业学生毕业后可分

别从事音乐创作、演唱、演奏、音乐理论研究、音乐编辑、

舞蹈教学与表演、歌舞剧表演、美术教学与创作、绘画、艺

术设计、游戏设计与制作、空间规划与设计、戏剧表演、影

视表演、传媒、群众文化教辅等工作或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音乐教育专业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大专院校及中小学音乐

教育工作。 三、招生专业 点击查看 四、报考资格 符合普通

高等学校年度招生工作规定中报名条件者均可报考。 五、报

名考试办法和时间(含文考报名和专业报名) (一)文考报名 省

外艺术专业考生按正住户口所在地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招

办(考试院)艺术招生有关规定和时间办理文考报名手续，领

取《报考证》(《表》或《专业考试准考证》)。 凡逾期未办

理艺术类文考报名手续的考生，不得参加艺术类专业考试及

录取。遗留问题责任自负。 (二)专业考试报名 1、省外艺术专

业考生须持县(市、区)招办签发的《报考证》(《表》或《专

业考试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以及近期同底半身一寸正



面免冠相片两张，按我院在部分省所设的各专业考点的专业

报名及考试时间进行专业报名考试，缴纳专业报名考试费，

领取专业《准考证》。 2、省外艺术专业考生在报名时应准

确填写《四川音乐学院2007年招生专业考试报名登记表》(以

下简称《登记表》)，考生号和姓名必须与《报考证》一致，

并将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剪贴在《登记表》上。否则

，遗留问题由考生自己负责。 3、重庆考生报考我院音乐类

各专业的，必须到校本部考点参加专业报名考试；报考我院

美术、表演、播音与主持、舞蹈表演、编导等五类专业的，

只须参加重庆市该类专业的统考，我院认定其专业统考成绩

。 4、省外考生报考同一专业方向不得在两个考点报考，否

则以专业成绩最低分计分。 我院在省外所设考点的各类专业

报名时间、考试时间、考试地点及报考注意事项详见下表：

点击查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